
盘锦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

盘安监发 〔2018〕 147号

关于开展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

和使用管理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,机关各科室、事业单位 :

为切实加强对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费用使用管理,保

障企业安全生产资金投入,维护企业、职工以及社会公共利

益,依据 《《中华人民共和 安全生产法》》《辽宁省安全生产

条例》有关规定,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提取、使用安全

生产费用情况进行检查。

-、 检查内容

对照 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辽宁省安全生产

条例》及 《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〈企业安全生产费

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(财企 〔2012)16号 )等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重 点检查 2018年年初以来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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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。

二、检查方式

企业在自查的基础上由县区、经济区进行检查,重 点检

查危险化学品、陆上石油天燃气开采、冶金、机械制造、烟

花爆竹等领域,市安监局将对提取和使用情况进行抽查。

三、检查时间

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情况专项督查拟自

2018年 11月 30日 开始,12月 30日 结束。企业自查阶段(11

月 30日 至 12月 10日 ),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要认真组织

企业开展自查,并指导企业详细填报本单位 《企业安全费用

提取和使用管理情况统记表》(见附件 1),并 报所在地安监

局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要认真组织检查,如实记录生

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。

2.对 未按照要求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的生产经营

单位,各单位要加大督办力度,督促整改到位。

3.各县区、经济区安监局要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费

用提取和使用专项检查情况表汇总并形成检查报告加盖单

位公章后于 2018年 12月 30日 前报市安监局法规指导科。

联系人:张清华 李楠楠

联系电话:0427-2680362(带传真 )



盘锦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2018年 11月 28日

附件:企业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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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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